
                 No.22-23/09 

有關快速抗原測試安排及須注意的事項 

敬啟者： 

          教育局宣佈學校九月一日開始，全體教職員及學生每天（上課日）回校前必須量度體溫及完成一次快速抗

原測試。就有關措施，本校有以下安排： 

1. 本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，並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。如有發燒、

出現呼吸道感染症狀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，應停止上班或上課，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，並盡早求

診。如測試結果為陽性，學生不得回校，並應盡快通知學校及留在家中，亦須盡快於 24 小時內透過

「2019 冠狀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」https://www.chp.gov.hk/ratp/ 向衞生署申報。 

 
2. 請家長確保學生每天回校前已量度體溫及完成快速抗原測試，並帶備已有家長/監護人簽署的《快速抗原

檢測陰性結果確認表》（見附件）回校，以備校方抽查。 

 

3. 家長或同學須每天將學生的快速抗原結果拍照存檔，以備校方抽查。建議家長在恢復面授課堂前數天，

讓子女熟習並掌握自行快速抗原檢測的流程。 

 

4. 同學可在學校門前領取《快速抗原檢測陰性結果確認表》或在 Eclass 校園宣佈自行下載及列印附件。 

 

5. 如學生屬 2019 冠狀病毒病康復者，並已向學校提交有關證明（例如﹕隔離令、醫生證明書或康復紀錄   

二維碼等），有關學生可於康復日起的三個月內，毋須按上述要求進行快速抗原測試（有病徵者除外）。 

學校會派發「免檢測通行證」給予有關學生，學生須於進入學校時出示通行證。為保障大家健康，如學

生未能出示有關證明，學生每天回校前仍需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，並取得陰性結果方可回校上課。 

 

6. 職員每天早上會收集學生的《快速抗原檢測陰性結果確認表》，如發現學生每天（上課日）的紀錄表上

沒有家長/監護人簽署，學校會聯絡家長，並作出以下跟進： 

 學生如能出示當天陰性檢測結果的相片（在檢測棒上註明班別、學號及檢測日期）， 學生可返回課

室繼續上課； 

 如未能出示有關相片，校方徵得家長同意後，同學需支付十元向學校購買快速抗原測試包即時自行採樣

測試。如檢測結果為陰性，學生可返回課室繼續上課。 

 如學生不懂使用快速測試棒，請家長親自到校為子女進行檢測，如檢測結果為陰性，學生可返回課

室繼續上課。 

 若家長不同意學生在校內進行自行快測，學生當天不能上課，家長須到校接回學生。 

 
7. 教育局及本校會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，稍後派發給同學。若同學家庭急需要測試包，家長

亦可寫家長信申請交到校務處。 

 
 
 

此致 

貴家長 

 

仁愛堂田家炳中學 

吳潔容校長  

二零二二年九月二日 

YAN OI TONG 
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  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

Shan King Estate, Tuen Mun , N.T., Hong Kong               香港新界屯門山景邨 

Tel：852‐2464 3731   Fax：852‐2464 3243  Web site：http://www.yottkp.edu.hk     Email：office@email.yottkp.edu.hk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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